关于对未参加2026年出版物发行单位

年度核验的补检通知
各出版物发行单位：
根据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出版物零售发行单位有关信息补录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专项清理工作部署，依据《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现就出版物零售发行单位有关信息补充录入及审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补检时间
即日起至2026年7月15日，逾期不再受理本年度核验申请。
二、补检对象
在江岸区范围内领取《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前期未按时参加2026年度核验的发行单位。

三、办理流程
（一）网上填报：登录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www.nppa.gov.cn)—“办事服务”—“业务平台”—“全国发行单位年度核验系统”，完成账号注册与《发行单位年度核验登记表》填报。
（二）线上填报审核通过后，于7月15日前携带全套纸质资料至中共江岸区委宣传部（区新闻出版局）现场核验，加盖年度核验戳记。

提交材料清单（一式两份）：
1.系统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发行单位年度核验登记表》（加盖公章）；
2.《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线上经营须提交：《出版物网络发行备案申请表》、电商平台店铺证照公示页面截图打印件。
四、注意事项
（一）请收到本通知后及时登录至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进行年度核验补检申请，2026年7月15日补检通道关闭后，我区不再受理补检申请。逾期仍未参加年度核验的，将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作出不予通过核验、撤销许可证等处理，相关单位也不得继续从事出版物经营活动。 
（二）实际经营场所须与许可证登记地址一致，集群注册地址、异地经营未变更证照的单位，须先完成许可证地址变更，再办理补检；现场核查发现地址不符、无实际经营场所的，核验不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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